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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基本情况 

地块名称：从化区第五中学扩建工程地块 

占地面积：21582.2 平方米（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地理位置：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埔顶，从城大道 839 号南侧，中心

地理坐标为北纬 23.563013519，东经 113.551469558，东侧距大广高速

（G45）约 50m，北侧距城鳌大道东（G355）约 100m 

地块四至：地块西侧为大广高速（G45）收费站，东侧为上埔顶居

民区，北侧为从化区第五中学校区，南侧为农用地和鱼塘 

地块土地使用权人：广州市从化区第五中学 

地块利用历史：1960 年-2019 年行政隶属于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新

开村民委员会，后续作为从化区第五中学扩建工程用地 

地块土地利用现状：地块目前已经平整（除鱼塘部分区域回填之

外），地表杂草茂盛，为空置状态 

地块未来规划：中小学用地（A33） 

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单位：广东中加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调查缘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第五十九条

规定“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

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二、第一阶段调查 

第一阶段调查工作开展时间为 2023 年 3 月，项目组采用的主要调

查方式以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 

调查地块原为农用地，主要种植水稻及荔枝、黄皮等果树，西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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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总面积约 2400 平方米的鱼塘，曾用于鱼种培育与养殖。地块在

2019 年至 2021 年期间被广州市从化区土地储备开发中心收储，期间鱼

塘废弃，果树保留。2022 年初，果树被砍伐并清理，地块被平整。然而，

在 2023 年至 2024 年期间，村民反映地块内存在两个废弃鱼塘，构成安

全隐患。因此，新开村委会决定对鱼塘进行填埋处理，回填泥土来源于

新开村道路施工产生的多余泥土。尽管这些泥土属于建设用地范畴，为

确保其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6600-2018）中关于第一类建设用地的要求，特将标准中规定的

45 项基本指标纳入下一阶段检测范围。 

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确认地块未用于工矿

企业用地，无工业生产活动（相关复函或者说明，见附件 1 至附件 5）。

同时，根据广州市从化区农业农村局的复函，地块内有 3.64 亩（即鱼塘

相连范围）在 2019 年省下发的从化区受污染耕地图斑（Ⅱ类）清单中，

属于风险可控用地。进一步参考《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技术指

南（试行）》，污染耕地Ⅱ类（B 类）定义为土壤中镉、汞、砷、铅、

铬浓度介于《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15618-2018）筛选值和管制值之间。 

为了更全面地评估潜在环境污染风险，再次向广州市从化区农业农

村局致函了解受污染耕地检测情况。根据回复，2013 年 8 月在本地块红

线内布设了一个采样点位，土壤重金属检测结果显示重金属含量未超过

受污染耕地筛选值。然而，自 2018 年以来，未对图斑 440117011492 布

设新的样点和采集样品。 

综上所述，地块可能存在潜在污染区域为鱼塘范围，潜在污染物包

括镉、汞、砷、铅、铬。 



 

iii 

二、第二阶段调查 

经过初步采样调查，我司分别于 2023 年 10 月 8 日、2024年 12 月 9

日和 2024 年 12 月 10 日完成了对调查地块内土壤、沉积物、地下水和地

表水的采样与分析工作。总共采集了 15 个土壤样品（包括外来填土和

对照点）、3 个沉积物样品、3 个地下水样品以及 1 个地表水样品。 

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 

（1）土壤：所有采集的土壤样品中，重金属（除六价铬未检出外）

的浓度均未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挥发性有机污染物（VOCs）中

仅有氯仿被检出，且浓度未超标；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SVOCs）则均

未检出。 

（2）地下水：地下水样品的 pH 值均在正常范围内，但浊度超过了

筛选值，这主要是由于浅层地下水将粉细砂土带入监测井所致。由于该

场地的地下水不作为直接饮用水源，因此这一超标情况对人体健康风险

可接受。重金属浓度均未超过筛选值。 

（3）地表水：地表水样品中的重金属浓度也均未超过筛选值。 

（4）沉积物：沉积物样品中的重金属（除六价铬未检出外）浓度

同样未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VOCs 中仅有氯甲烷被检出，且浓度

未超标；SVOCs 则均未检出。 

综上所述，调查地块内的土壤、沉积物、地表水以及地下水均符合

相关环境标准，潜在污染物不存在超标情况。因此，该地块作为中小学

用地（A33）用地进行再开发建设时，对人体健康的风险是可接受的。

基于以上结论，无需进行后续的详细调查、风险评估和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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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告公开情况 

根据环境保护部令第 42 号《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要求，土地使用权人在完成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后，需将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报告主要内容通过其网站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 

本报告不存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十六条规定的不予公

开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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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述 

1.1 项目背景 

调查工作自 2023 年 3 月起，报告名称以“广州市从化区第五中学扩征用地项目地

块土壤污染初步调查”进行调查。随着项目进展及扩建工程的实际需求，为确保项目

名称的连贯性与一致性，并更精准地反映当前工程现状，土地使用权人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决定将原报告名称调整为“从化区第五中学扩建工程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

查”。这一变更仅限于报告名称的更新，对报告内容及其所揭示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结果无任何影响。因此，所有相关内容将统一采用修改后的名称来描述。 

从化区第五中学扩建工程地块（简称“地块”或“本地块”）位于广州市从化区

城郊街埔顶，从城大道 839 号南侧，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23.563013519，东经

113.551469558。本地块西侧现状为大广高速（G45）收费站，地块东侧现状为上埔顶

居民区，地块北侧现状为从化区第五中学校区，地块南侧现状为农用地和鱼塘。 

地块占地面积 21582.2 平方米。1960 年以前，本地块为荒地，1960 年至 2019 年期

间，行政隶属于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新开村第十四、第十五、第十七、第十八经济合

作社集体用地和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新开经济联合社集体用地。其中第十四经济合作

社集体用地面积为 10212.80 平方米，第十五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面积为 85.16 平方米，

第十七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面积为 6146.24 平方米，第十八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面积为

3278.68 平方米，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新开经济联合社集体用地面积为 1859.32 平方米。 

地块主要用于农用地，以种植水稻、荔枝和黄皮等果树为主。其中西侧鱼塘于

2008 至 2018 年期间，租赁给广州艺洋锦锂养殖有限公司，主要用于鱼种培育、养殖，

2 个鱼塘面积共约 2400 平米。2019 年至 2021 年，广州市从化区土地储备开发中心对

本地块进行了收储。在收储期间，西侧鱼塘已废弃，地块内果树尚未砍伐。2022 年初，

所有果树已被砍伐清理，地块已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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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3 年至 2024 年期间，有村民反映该地块内存在两个废弃的鱼塘。这些鱼塘

仅能蓄水而无法排水，水深约 1.5 米，构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为防止未成年人因捉鱼

或野泳而发生溺水等安全事故，新开村委会在与地块当前使用权人沟通后，决定对这

两个废弃鱼塘进行填埋处理。 

根据《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 2017 年第 33 次规划和用地业务专题会会议

纪要》（见附件 6），原则同意地块未来利用规划为中小学用地（A33）。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 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管

理的实施意见》（穗府办规〔2018〕7 号）等法规文件，地块再开发利用前需要开展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以利于下一步开展必要的地块风险评估、环境管理工作

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工作。 

2022 年 12 月，受广州市从化区第五中学委托，广东中加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加公司”）承担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工作。中加公司组织成

立项目组，遵照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广州市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

作技术指引》（穗环〔2020〕101 号），并参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 25.1-2019）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第 1 部分：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范》

（DB 4401/T 102.1-2020）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内容要求，对本地块开展了资

料收集、现场踏勘、场地异味辨识、人员访谈、快筛检测，以及沉积物和地表水检测

等工作，经对资料分析和整理，结合快筛结果和检测分析结果，编制完成《从化区第

五中学扩建工程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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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作依据 

1.2.1 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表 1.2-1   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序号 名称 实施时间/文件号 

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014 年 4 月 24 日修订，

2015 年 1 月 1 日实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 6 月 27 日修订，

2018 年 1 月 1 日实施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004 年 8 月修订，2004

年 8 月 28 日实施 

4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2016 年，环境保护部令

第 42 号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018 年 8 月 31 日修订，

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018 年 10 月 26 日修订

和实施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2020 年 4 月 29 日修订，

2020 年 9 月 1 日实施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2014 年 7 月修正和实施 

9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1998 年 11 月 18 日，

2017 年 7 月 16 日修订 

10 《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 2015 年 1 月修订并实施 

政策文件 

11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国发〔2016〕31 号 

12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国发〔2013〕37 号 

13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国发〔2015〕17 号 

14 《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 国发〔2011〕35 号 

15 《广东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粤府〔2016〕145 号 

16 《广州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 穗府〔2017〕13 号 

17 
《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关于加快开展土地污染环境调查、污

染风险评估和土地污染修复工作的函》 
穗土开函〔2015〕115 号 

18 《广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穗府办〔2022〕16 号 

19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申请使用建设用地规则的

通知》 
穗府〔2015〕15 号 

20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风险评估及效果评估报告技术审查要点（修订版）的

通知》 

2024 年 10 月 15 日 

21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州市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修复现场环保检查要点的通知》 
穗环办〔2020〕4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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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技术导则、标准及规范 

表 1.2-2   相关的技术导则、标准及规范 

序号 名称 标准号 

1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 
原环境保护部 2017 年 第

72 号 

2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 50137-2011 

3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评价技术规定》 环发〔2008〕39 号 

4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第 1 部分：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

范》 
DB 4401/T 102.1-2020 

5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 

6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 25.3-2019 

7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

行）》 
HJ 25.5-2018 

8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 CJJT 85-2017 

9 
《广州市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治理修复及效果评估文件

技术要点》 
穂环办〔2018〕173 号 

10 
《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及效果评估

报告技术审查要点（修订版）》 
/ 

11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12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技术指引的通知》 
穂环〔2020〕101 号 

13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15618-2018 

14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第 7 部分：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

规范》 
DB4401/T 102.7-2023 

1.3 调查范围 

本地块调查范围为从化区第五中学扩建工程地块，调查范围面积为 21582.2 平方米。

具体调查范围如图 2.2-1 所示，调查范围红线拐点坐标见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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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本地块调查红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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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本地块调查范围红线拐点坐标（国家大地 2000 坐标系） 

点位编号 X Y 点位编号 X Y 

J1 2606986.724 454281.123 J43 2606991.833 454065.96 

J2 2606986.692 454281.196 J44 2606991.98 454066.02 

J3 2606986.489 454281.649 J45 2606991.77 454066.246 

J4 2606986.447 454281.744 J46 2606991.768 454066.256 

J5 2606986.227 454282.234 J47 2606991.755 454066.319 

J6 2606982.253 454296.831 J48 2606943.611 454057.259 

J7 2606989.229 454306.198 J49 2606931.604 454078.492 

J8 2606993.878 454306.419 J50 2606923.639 454100.393 

J9 2607008.438 454312.664 J51 2606917.873 454117.137 

J10 2607019.013 454318.814 J52 2606910.448 454143.842 

J11 2607019.007 454318.843 J53 2606901.783 454167.093 

J12 2607019.001 454318.853 J54 2606895.587 454183.245 

J13 2607021.94 454320.564 J55 2606891.624 454193.399 

J14 2607022.204 454320.716 J56 2606890.142 454197.185 

J15 2607023.451 454320.827 J57 2606890.081 454197.392 

J16 2607028.798 454321.296 J58 2606889.508 454198.803 

J17 2607032.25 454321.632 J59 2606889.504 454198.813 

J18 2607031.026 454329.679 J60 2606888.631 454201.043 

J19 2607030.933 454330.546 J61 2606881.001 454220.593 

J20 2607030.882 454331.02 J62 2606881.262 454223.062 

J21 2607029.265 454344.016 J63 2606882.808 454224.397 

J22 2607027.955 454351.697 J64 2606884.757 454225.398 

J23 2607026.116 454364.779 J65 2606898.775 454232.595 

J24 2607032.016 454368.6 J66 2606899.133 454232.86 

J25 2607044.955 454324.857 J67 2606901.535 454234.062 

J26 2607035.552 454322.497 J68 2606907.518 454236.652 

J27 2607051.356 454201.157 J69 2606910.967 454238.632 

J28 2607021.138 454189.784 J70 2606915.405 454240.265 

J29 2606998.261 454180.367 J71 2606932.53 454247.448 

J30 2606996.771 454183.945 J72 2606938.269 454249.936 

J31 2606976.98 454175.934 J73 2606954.249 454256.043 

J32 2606957.883 454168.425 J74 2606966.864 454263.013 

J33 2606961.831 454159.236 J75 2606967.899 454263.585 

J34 2606972.334 454134.713 J76 2606971.624 454265.872 

J35 2606974.752 454110.573 J77 2606971.617 454265.885 

J36 2606977.261 454085.536 J78 2606966.846 454275.384 

J37 2606984.713 454087.569 J79 2606971.343 454276.678 

J38 2606986.233 454087.982 J80 2606978.084 454278.532 

J39 2606988.697 454079.903 J81 2606982.616 454279.924 

J40 2606992.866 454066.147 J82 2606986.54 454281.065 

J41 2606991.986 454065.83 J83 2606986.625 454281.092 

J42 2606991.871 454065.78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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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技术路线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工业企业污染场地调查与修复管理技

术指南》（试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第 1 部分：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范》

（DB4401T 102.1-2020）和《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技术指引的通知》（穗环〔2020〕101 号）等技术导则和规范的

要求，并结合国内主要污染状况调查相关经验和本地块的实际情况，开展本地块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第一阶段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

别阶段，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

历史上均无可能存在的污染源，如生产厂区、化学品储罐、固废处理、污水处理站等

可能产生有毒有害废弃物设施或活动，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

以结束。若有可能存在的污染源，应说明可能存在的污染类型、污染状况和来源，并

应提出第二阶段地块环境调查的建议。 

本次调查技术路线如图 2.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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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本地块调查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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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块概况 

2.1 地块地理位置 

从化区第五中学扩建工程地块位于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埔顶，从城大道 839 号南

侧，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23.563013519，东经 113.551469558。本地块西侧现状为大广

高速（G45）收费站，地块东侧现状为上埔顶居民区，地块北侧现状为从化区第五中学

校区，地块南侧现状为农用地和鱼塘，农用地主要种水稻、植荔枝、龙眼和黄皮等果

树，现已废弃。 

本调查地块地理位置见图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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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本调查地块地理位置图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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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地块土地利用规划 

根据《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 2017 年第 33 次规划和用地业务专题会会议

纪要》（见附件 6），则同意地块未来利用规划为中小学用地（A33），目前规划范围

内尚未编制控规，地块面积约为 7.22 公顷（学校原有用地约 4.95 公顷，扩建用地约

2.27 公顷）。 

按照未来建设需求，拟将从化五中建成办学规模 54 个教学班的完全中学(36 个高

中班，18 个初中班），在原有 1705 个学位的基础上新增 900 个学位。 

扩建后用地示意图见图 2.7-1、建成后概念模型图见 2.7-2。 

 
图 2.7-1 本地块扩建后用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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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2 本地块建成后概念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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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周边环境敏感目标 

地块周边的环境敏感保护目标主要为从化第五中学、商住区、城郊街中心小学、

新开村、邦塘村、广州市从化区职业技术学校、上埔顶及中埔顶，各敏感保护目标具

体信息见表 2.9-1，敏感目标位置示意图见图 2.9-1。 

表2.9-1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列表 

 

序号 敏感目标名称 性质 方位 
人数
（人） 

距离
（米） 

环境管理要素 

1 从化第五中学 学校 北 1900 0 

噪声 4a 类、环
境空气一类 

2 商住区 居民/商业 北 500 200 

3 城郊街中心小学 学校 北 2200 400 

4 新开村 居民区 西北 1100 550 

5 邦塘村 居民区 西 3000 260 

6 
广州市从化区职业技

术学校 
学校 东北 4500 700 

7 上埔顶 居民区 东 500 0 

8 中埔顶 居民区 东 50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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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1   周边敏感目标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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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阶段调查 

3.1 地块污染识别结论 

2022 年 12 月，受广州市从化区第五中学委托，中加公司承担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

初步调查工作，地块占地面积 21582.2 平方米。调查地块 1960 年以前，本地块为荒地，

1960 年至 2019 年期间，行政隶属于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新开村第十四、第十五、第十

七、第十八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和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新开经济联合社集体用地。其

中第十四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面积为 10212.80 平方米，第十五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面

积为 85.16 平方米，第十七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面积为 6146.24 平方米，第十八经济合

作社集体用地面积为 3278.68 平方米，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新开经济联合社集体用地面

积为 1859.32 平方米。 

地块主要被用作农用地，以种植水稻及荔枝、黄皮等果树为主。在该地块的西侧，

有两个总面积约为 2400 平方米的鱼塘，这些鱼塘在 2008 年至 2018 年期间被租赁给了

广州艺洋锦鲤养殖有限公司，主要用于鱼种的培育与养殖。从 2019 年至 2021 年，广

州市从化区土地储备开发中心对该地块进行了收储工作。在此期间，西侧的鱼塘已被

废弃不再使用，而地块内的果树则保留未被砍伐。 

到了 2022 年初，地块内的所有果树被砍伐并清理，整个地块也随之被平整。然而，

在 2023 年至 2024 年期间，有村民反映该地块内存在两个废弃的鱼塘。这些鱼塘仅能

蓄水而无法排水，水深约 1.5 米，构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为防止未成年人因捉鱼或野

泳而发生溺水等安全事故，新开村委会在与地块当前使用权人沟通后，决定对这两个

废弃鱼塘进行填埋处理。 

综合上述地块主要活动调查、污染调查以及地块访谈调查等可知地块可能存在潜

在污染区域为废弃鱼塘范围。潜在污染物包括镉、汞、砷、铅、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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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二阶段调查-初步采样分析 
4.1 布点方案 

4.1.1 布点方案原则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导则》（HJ 25.1-2019）、《广东省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及效果评估报告技术审查要点（修订版）》及《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防治 第 1 部分：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范》（DB 4401/T 102.1-2020）中的相关

要求，初步采样分析的采样点位布设应以尽可能捕获污染为原则，布设在区域内的关

键疑似污染位置；确因现场条件限制或为防止污染，可将点位适当调整到尽可能接近

污染源的位置，但与污染源距离不得大于 5 米。 

（1）土壤点位布设 

土壤监测点位数量应满足：地块面积≤5000 m2，土壤采样点位数不少于 3 个；地

块面积＞5000 m2，土壤采样点位数不少于 6 个。 

地块内存在外来堆土且存在污染风险的，每 500 立方米采集不少于 1 个样品。 

（2）地下水点位布设 

地块内地下水采样监测点位总数不少于 3 个。原则上应沿地下水流向布设，在地

下水流向上游、地下水可能污染较严重区域和地下水流向下游分别布设采样点位。 

4.1.2 采样布点 

（1）土壤及沉积物采样点位布设 

本次调查地块内土地的使用功能明确，根据前期相关资料分析、现场踏勘和污染

识别，本地块为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原则上以污染识别为主，

采样调查工作主要针对有潜在污染风险的情形，因本地块内、周边未涉及重点行业企

业，则土壤布点采样，按照旧村改造用地天然植被及人工种植区域的要求进行，本次

初步调查阶段采取系统随机布点法和分区布点法，工作单元原则上不大于 10000 平方

米，在地块内布设 6 个采样点位（S1～S6），地块外部区域设置 2 个土壤对照点位

（S7-1～S7-2）。 

鱼塘区域外来堆土，按照每 500 立方米采集不少于 1 个样品，填土方量约为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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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米，共计布设 1 个土壤点位。 

对于鱼塘沉积物的监测，遵循《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第 1 部分：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规范》（DB 4401/T 102.1-2020）的标准进行布点。在初期建设时，小鱼塘与大鱼

塘之间设有水质循环系统以促进水体交换，且小鱼塘周边全面采用了混凝土浇筑进行

防止水体渗漏。随着租期的结束，这些鱼塘逐渐荒废，原有的水质循环系统管道也已

堵塞，导致小鱼塘目前处于干涸状态，其混凝土浇筑边界保持相对完好。鉴于小鱼塘

与大鱼塘之间虽有历史水质循环，故不对小鱼塘进行布点采样。 

最终，采样计划聚焦于两个大鱼塘，特在紧邻小鱼塘的大鱼塘内布设 2 个沉积物

监测点位，同时在另一个大鱼塘中布设 1 个沉积物点位，共布设 3 个点位。 

土壤及沉积物采样点位布设信息见表 4.1-1、4.1-2，图见 4.1-1～4.1-2。 

表4.1-1  调查地块区域划分情况表 

类

型 
区域 现功能 

历史功

能 

鱼塘

（个） 

回填土

（m3） 

总面积

（m2） 

布点数

量

（个） 

布点密度 
布点密度要

求 

土

壤 

鱼塘、

农用地 

废弃鱼

塘、空地

闲置 

水稻种

植、鱼

种培

育、果

树种植 

/ / 21582.2 6 
100*100m

一个点 

符合不少于

6 个点位要

求，且满足

每 10000 平

方米不少于

1 个点 

回填区 废弃鱼塘 

水稻种

植、鱼

种培育 

/ 500 / 1 
500m3 

一个点 

满足每 500

立方米不少

于 1 个点 

沉

积

物 

鱼塘 废弃鱼塘 

水稻种

植、鱼

种培育 

2 / / 3 
每个鱼塘

至少 1 个 

每个鱼塘不

少于 1 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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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  初步调查监测点位信息汇总表 

点位编号 位置 布点依据 历史用途 必测项目 常规因子 
土壤特征

污染物 
检测项目合计 

S1 

果树种植区域 1 万平方米 1 个点位 

水稻种植、鱼种培

育、果树种植 

GB 36600 中基本项目 45 项 pH、含水率 

镉、汞、

砷、铅、

铬 

pH、含水率、铬

+基本项目 45 项 

S2 GB 36600 中基本项目 45 项 pH、含水率 

镉、汞、

砷、铅、

铬 

pH、含水率、铬

+基本项目 45 项 

S3 GB 36600 中基本项目 45 项 pH、含水率 

镉、汞、

砷、铅、

铬 

pH、含水率、铬

+基本项目 45 项 

S4 GB 36600 中基本项目 45 项 pH、含水率 

镉、汞、

砷、铅、

铬 

pH、含水率、铬

+基本项目 45 项 

S5 

鱼塘区域 

农用地受污染耕地

图斑（安全利用类

Ⅱ类） 

GB 36600 中基本项目 45 项 pH、含水率 

镉、汞、

砷、铅、

铬 

pH、含水率、铬

+基本项目 45 项 

S6 GB 36600 中基本项目 45 项 pH、含水率 

镉、汞、

砷、铅、

铬 

pH、含水率、铬

+基本项目 45 项 

H1 鱼塘区域 
针对外来填土 500

立方米 1 个点位 
GB 36600 中基本项目 45 项 pH、含水率 

镉、汞、

砷、铅、

铬 

pH、含水率、铬

+基本项目 45 项 

S7-1 对照点 1 背景对照点 

果树种植 

GB 36600 中基本项目 45 项 pH、含水率 / 
pH、含水率、铬

+基本项目 45 项 

S7-2 对照点 2 背景对照点 GB 36600 中基本项目 45 项 pH、含水率 / 
pH、含水率、铬

+基本项目 45 项 

DN-1~ DN-3 鱼塘区域 沉积物 
水稻种植、鱼种培

育 
GB 36600 中基本项目 45 项 / 

镉、汞、

砷、铅、

铬 

铬+基本项目 4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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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初步调查土壤及地下水布点采样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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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初步调查沉积物布点采样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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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壤及沉积物采样深度设计 

参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第 1 部分：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范》（DB 4401/T 

102.1-2020）要求进行布点，具体如下： 

a 土壤点位：按照天然植被及人工种植区域，采样深度以 1 米为宜，一般分两

层采集样品，深度分别设置在 0 米-0.5 米和 0.5 米-1 米。 

b 沉积物：表层沉积物采用掘式（抓式）采泥器，放入到鱼塘底部，再将采泥

器提起后降至接样盘上，打开采泥器耳盖，倾斜采泥器使上部水缓缓流出，再进行

定性分装。 

c 土堆：在土堆区域每 500 立方米随机采集 1 个土壤样品。 

（3）土壤及沉积物检测项目 

根据现有资料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土壤和沉积物监测因子为：《土壤环境质

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 2018）表 1 的 45 项基本项

目和铬，另土壤加测 pH、含水率。 

（4）地下水井及地表水采样点位布设 

在场地调查时同时采集地下水和地表水样品，以判定场地地下水和地表水是否

受到污染。具体的地下水布点原则遵循《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第 1 部分：污染状

况调查技术规范》（DB 4401/T 102.1-2020）的的规定，进行布点，地块内场地地下

水计划共布设 3 个监测水井，1 个地表水点位。 

地下水采样点位布设见图 4.1-1，地表水采样点位见图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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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 初步调查地表水布点采样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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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下水井及地表水采样深度设计 

a 地下水：在地块调查钻探时，根据实际情况设置透水筛管长度，监测井挖深至潜流层

区域，取潜流层的水进行检测。 

一般情况下采样深度应在监测井水面下 0.5 m 以下。 

b 地表水：在地块内汇集的地表水，为疑似污染严重区域（紧邻小鱼塘的大鱼塘内）的

地表水进行检测，采样深度应在水面下 0.5 m 以下。 

（6）地下水井及地表水检测项目 

地下水和地表水检测项目：主要地块特征污染物和常规指标。具体包括：pH 值、浊度、

镉、汞、砷、铅、铬。 

4.72 地块初步采样分析结论 

初步调查的检测结果显示： 

（1）土壤 

在调查的地块内采集的 15 个土壤样品（含外来填土及对照点）中，重金属除六价铬均

未检出外，镉的浓度范围在 0.02~0.33mg/kg，汞的浓度范围在 0.090~0.490mg/kg，砷的浓度

范围在 3.73~38.1mg/kg，铅的浓度范围在 ND~50mg/kg，镍的浓度范围在 13~23mg/kg，铜的

浓度范围在 5~81mg/kg，铬的浓度在 39~62mg/kg，这些重金属的浓度均未超过土壤污染风

险筛选值。此外，在挥发性有机污染物（VOCs）方面，共监测了 27 项，其中仅有氯仿被检

出，其浓度范围在 ND~0.0018mg/kg，也未超过筛选值。而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SVOCs）

方面，所监测的 11 项均未检出。 

综上，调查地块的土壤样品中所检测的重金属、VOCs、SVOCs 含量均没有超过筛选值。 

（2）地下水 

调查地块的地下水样品中，pH 检出范围为 6.5～6.6，均未超过筛选值；浊度均超过筛

选值，主要原因为浅层地下水把粉细砂土带入监测井中，所以导致浊度偏高；重金属中汞均

未检出，镉最大浓度为 0.00012mg/L，铅最大浓度为 0.00074mg/L，砷最大浓度为

0.0058mg/L，铬最大浓度为 0.00073mg/L，各重金属因子浓度均未超筛选值。 

（3）地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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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的地表水样品中，汞和镉未检出，铅最大浓度为 0.00184mg/L，砷最大浓度为

0.0014mg/L，铬最大浓度为 0.00251mg/L，各重金属因子浓度均未超筛选值。 

（4）沉积物 

在调查的地块内采集的 3 个沉积物样品中，重金属除六价铬均未检出外，镉的浓度范围

在 0.30~0.31mg/kg，汞的浓度范围在 0.236~0.267mg/kg，砷的浓度范围在 7.13~7.94mg/kg，

铅的浓度范围在 79~133mg/kg，镍的浓度范围在 ND~10mg/kg，铜的浓度范围在 13~14mg/kg，

铬的浓度在 94~171mg/kg，这些重金属的浓度均未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此外，在挥发

性有机污染物（VOCs）方面，共监测了 27 项，其中仅有氯甲烷被检出，其浓度范围在

ND~0.0014mg/kg，也未超过筛选值。而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SVOCs）方面，所监测的 11

项均未检出。 

综上，调查地块的沉积物样品中所检测的重金属、VOCs、SVOCs 含量均没有超过筛选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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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和建议 

5.1 初步调查结论 

从化区第五中学扩建工程地块位于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埔顶，从城大道 839 号南侧，中

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23.563013519，东经 113.551469558。本地块西侧现状为大广高速（G45）

收费站，地块东侧现状为上埔顶居民区，地块北侧现状为从化区第五中学校区，地块南侧现

状为农用地和鱼塘。 

1960 年以前，本地块为荒地。1960 年至 2019 年期间，行政隶属于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

新开村第十四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新开村第十五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

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新开村第十七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新开村第十八

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和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新开经济联合社集体用地，其中广州市从化区城

郊街新开村第十四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面积为 10212.80 平方米，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新开村

第十五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面积为 85.16 平方米，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新开村第十七经济合

作社集体用地面积为 6146.24 平方米，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新开村第十八经济合作社集体用

地面积为 3278.68 平方米，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新开经济联合社集体用地面积为 1859.32 平方

米。地块主要用于农用地种植水稻、荔枝和黄皮等果树，其中西侧鱼塘于 2008 至 2018 年期

间，租给广州艺洋锦锂养殖有限公司，主要用于鱼种培育、养殖，2 个大鱼塘相连区域面积

共约 2400 平方米，小鱼塘面积约为 100 平方米，现已废弃。其它区域主要用于果树种植。 

2019 年至 2021 年，广州市从化区土地储备开发中心对本地块进行了收储。在收储期间，

该土地上的鱼塘处于废弃状态，而其他果树尚未被砍伐清除。2022 年初，地块内容所有果树

已经被清除，土地也被平整，目前成为空地。 

2022 至 2024 年，相较于上一次勘察，该地块呈现出了两处显著的变化：一是地块上的

杂草生长情况较为茂盛，相较于以往有了明显的增长；二是地块西侧原本废弃的鱼塘区域已

经进行了部分回填作业，改变了原有的地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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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污染识别结果并结合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导则》（HJ 25.1-2019）、

《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及效果评估报告技术审查要点（修订版）》及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第 1 部分：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范》（DB 4401/T 102.1-2020）等相

关导则和技术规范要求，项目组在地块内采用专业判断布点法结合随机布点法布设采样点位。 

调查期间，项目组在该地块内分区域共布设 4 个土壤（包括外来填土）采样点位、3 个

地下水采样点位、3 个鱼塘（沉积物）采样点位和 1 个地表水采样点；通过样品采集及分析

测定后，确定了相关潜在污染物的含量，土壤及沉积物检测结果以《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筛选值标准进行评价，地下水检测

结果以《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 III 类标准作为风险筛选值进行评价，地表

水检测结果参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 III 类标准）评价。《土壤环境质

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里面未涉及的检测指标，根据《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第 7 部分：

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规范》（DB4401/T 102.7-2023）中风险评估模型参数的推荐值，推导风

险筛选值作为风险筛选值。 

根据初步调查结果，本次调查检测的土壤、沉积物、地表水和地下水样品，其中地下水

浊度超过筛选值，由于该场地地下水不作为直接饮用，因此对人体健康风险可接受，其余监

测项目含量均低于相应的风险筛选值。场地内土壤、沉积物、地表水和地下水中潜在污染物

均不存在超标情况。因此，调查地块作为中小学用地（A33）用地进行再开发建设的人体健

康风险可接受，无需进行后续详细调查、风险评估和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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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环境管理建议 

建议土地使用权人在本地块再开发利用前，做好地块围挡封闭工作，最大限度

防止外来填土、固体废弃物等进入本地块堆存，对本地块带来污染。 

在地块再开发过程中，再开发利用单位应密切注意开挖等施工过程，一旦发现土

壤或地下水的异常情况，立即停止相关作业，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环境安全，并及时报

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地块临近学校和居民住宅，后续建设开发将涉及大面积敞开式土方开挖与大规模

土方外运，存在一定的建筑施工扬尘问题。再开发利用单位应制定严格的建筑工程施

工安全管理制度，采取相应的扬尘污染控制措施，如做好围挡封闭施工，施工现场洒

水降尘，控制运输车辆行车速度，土方堆放及渣土运输车辆密封遮盖，加强对车辆冲

洗，同时做好裸露土地的绿化护坡，以最大限度地有效抑制施工扬尘，降低对周边环

境敏感目标的影响。另外，对于土方开挖和回填方面，建议再开发利用单位制定相应

的土石方挖填平衡计划，减少土方外弃可能对环境造成的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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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不确定性分析 

本初步调查报告基于实际调查，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专业的判断进行逻辑推

论与分析。项目组通过对目前所掌握的调查资料的判别和分析，对人员访谈结果的汇

总和整理，并结合项目场地条件等多因素的综合考虑来完成的专业判断。 

由于地块相关资料和技术文件已不全或遗失，如 90 年代时期的地形图、影像图

缺失，清晰的卫星影像图最早为 2006 年摄制，现场调查时主要依靠于相关人员访谈

和相邻地块调查报告信息。因此，本报告中阐述的地块历史沿革与实际情况可能会稍

有差异，导致对地块的了解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 

本报告所得出的结论是基于该地块现有条件和现有评估依据，本项目调查完成后，

如地块发生变化，或评估依据的变更会带来本报告结论的不确定性。 


